
有人拿到加班费，
有人却拿不到

2021年4月，年满68岁的老孙入

职乌鲁木齐某清洁公司，从事除草、浇

水等绿化工作，双方对工资及工作时间

进行了口头约定。

2021年10月19日，乌鲁木齐某清

洁公司告知老孙不用再来公司工作。

老孙向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作出不予

受理的通知。

认为权益受到侵害的老孙向法院

提起了诉讼，老孙要求公司支付其4月

至10月期间应休未休假的补偿，但公

司方却否认双方对带薪休假有过约

定。一案两审，因双方约定不明，两级

法院对老孙的各项请求不予支持。

与老孙诉求带薪休假不同，同样是

领了退休金再上岗的郑女士，对年休假

工资及高温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但

她拿到了加班费。

2021年10月，郑女士与某公司签

订了劳务协议，到公司车间从事操作工

工作，她工作到2022年2月。根据考勤

记录统计，郑女士工作期间休息日加班

753.50小时，延时加班1048.50小时，

法定休假日加班56小时。公司已经支

付郑女士上述期间加班费合计44327

元。

郑女士向法院起诉请求公司支付：

2021 年年终奖 6000 元、加班费差额

51048.24元、年休假工资7970.40元、

2021年高温费900元等。同样一案两

审，最终法院认定，公司支付郑女士加

班费差额3339.42元，对其提出的年终

奖、年休假工资、高温费等不予支持。

有无加班费
应事先有约定

老孙重新工作时，年龄已达68岁，

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而且他已经开始

领取退休金。对此，法院认为，乌鲁木

齐某清洁公司雇佣已经超过法定退休

年龄的人员的行为，与老孙之间形成的

关系应为劳务关系，双方发生的用工争

议不属于劳动争议，老孙基于劳动关系

而主张的各项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且

老孙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公司在劳务

合同中约定加班费，故其诉讼请求不能

成立。

郑女士在工作期间因加班费的计

算方式多次找公司的人事和领导交涉，

无效后方离职起诉。法院审理后认为，

根据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为加班费的计

算基数，结合郑女士的考勤记录核算，

公司应当支付郑女士加班费差额

3339.42元。

但是，关于年休假工资、高温费等

劳动关系相关权益，因郑女士不属于我

国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且郑女士与公

司之间并无支付上述款项的约定，故公

司无相应的支付义务。郑女士要求公

司支付年休假工资及高温费的诉讼请

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有合同依据
才能更好维护权益

法院认为，我国劳动法规定，工资

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

同酬。但超龄就业人员一般与单位形

成的是劳务关系，劳务合同是双方法律

关系的依据。在劳务法律关系中，劳务

工作者可以与用人单位协商确定合理

的劳务报酬、工作时间和工作内容等。

如果发生争议，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

自己的权益。

福建金海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

运福认为，一些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

劳动者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其退休后

想继续发光发热，同时，企业聘用他们

也可节约用工成本。但实践中单位与

超龄劳动者时常发生纠纷，主要体现为

劳动报酬、休息休假权益、工伤赔偿等

方面。

吴运福表示，在老孙与乌鲁木齐某

清洁公司、郑女士与某公司两个案例

中，老孙、郑女士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并且均已领取退休金，故其与用人单位

构成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应根据

民法典相关规定处理，不属于劳动法和

劳动合同法调整的对象，老孙和郑女士

不再具备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主体

资格。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

关系的前提下，劳动者才有权享有年终

奖、年休假工资、高温费、经济补偿金等

劳动保障待遇。因老孙、郑女士各自与

工作单位不存在劳动关系，且双方与用

人单位在协议中未约定相应的权利义

务内容，所以用人单位无需向其支付年

终奖、年休假工资、高温费。

吴运福建议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

位签订书面协议时，可与用人单位协

商，争取在协议上明确约定用人单位应

支付报酬、加班费、年终奖、年休假工

资、高温津贴等内容，劳动者在主张相

应权利时有合同依据，才能更好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企业雇佣超龄劳动者的，

也应注意与其签订劳务合同以明确权

利义务内容，规范用工管理，采取有效

的风险防范措施，可以通过购买雇主责

任险、人身意外伤害险等商业保险，以

避免出现人身伤害事故给企业造成经

济损失。

此外，政府应出台更多支持政策，

鼓励企业为超龄劳动者提供更多保障；

另一方面，老年人自身也需要增强法律

意识，在签署任何协议前仔细审阅条款

内容，确保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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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土”成“土特产”
店铺竟称可以“代挖”

记者查询发现，在一家电商平台APP上

的某个商店，“五大银行土”的108克售价

7.74元，216克售价14.63元，产品已售出19

件。商品介绍的图片上写着“富人都在用”，

并提醒“下单后尽量不要退，寓意：请财不退

财”。在另一家店铺，售卖产品的图片上写着

“五大银行土，生财率999.999%”。还有的店

铺售卖介绍中特意写上“保真”“每天数量有

限，先到先得”。

在另一家电商平台上，“银行土是什么意

思”“银行土是外面的图吗”相关讨论也有数

百条。

那么，这些所谓的“银行土”，都是来自哪

里呢？有店铺介绍：“汲取金融之心，汇聚八

方之财”“取自五大银行，门前花坛”。在平台

上，记者看到这样的话语：“银行土是指银行

网点的泥土，被一些人认为能带来财运。”“在

一些网络平台上，银行土被作为商品出售，不

同银行的土被认为有不同的功效，成为一种

特殊的‘土特产’。”

或许是受“银行土”的启发，还有网友引

申出了“银行灰”——其实是点钞机的灰。对

此，有网友留言表示“都是细菌，要了干嘛”。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还有店铺发视频，

称可以“代挖银行土”。

商家宣传涉嫌欺诈
消费者要保持理性

“奇奇怪怪的知识又增加了。”消费者罗

女士表示，自己是无法理解这种现象的，感觉

这就是“智商税”。“第一次听到这么小众的

词，一脸蒙。”

有平台博主表示，银行外面的绿化带属

于市政部门，不能乱挖。而且，一捧被虚假概

念过度包装的土就能生财吗？“那按照这个逻

辑，岂不是到清华北大门口挖土，就能考进去

了？”

近日，记者采访江苏省消保委专家获悉，

购买“银行土”，是部分消费者出于为“情绪价

值”“体验感”埋单的消费现象。此类商品的

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的主观意

愿。商家宣传的招财、转运功效并没有实际

作用，涉嫌欺诈。“请财不退”等用语，也单方

面限制了消费者线上购物无理由退货的权

利。店铺经营者挖掘银行门口的绿化土壤售

卖的行为，可能已经侵犯了有关主体的权利，

违反了环境绿化相关的法律法规。平台管理

者要切实履行监管责任，及时对此类商品进

行巡查、下架，禁止不法经营行为的发生。消

费者也要保持理性，不因焦虑、迷信情绪而盲

目消费，同时警惕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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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银行门口挖土沾财气？
醒醒吧！

到银行门口挖土沾财气？
醒醒吧！

《扬子晚报》马燕

“银行土”“生财率999.999%”……

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电商平台的一些

商家售卖起“银行土”，据称是从几大银

行门口挖的土壤，说因为银行是聚财之

地，所以门口的土壤能招财。有人下单，

也有人视之为“智商税”。记者采访江苏

省消保委专家获悉：购买“银行土”是部

分消费者出于为“情绪价值”“体验感”埋

单的消费现象。商家可能已经侵犯了有

关主体的权利，违反了环境绿化相关的

法律法规。平台管理者要切实履行监管

责任，消费者也要保持理性。

《工人日报》吴铎思

“原本以为多工作就有加班费，没想到却是白付出啊。”拿到终审
判决书，68岁的老孙还是有点想不通，自己付出了劳动，为什么没有
得到相应的报酬。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越来越多的超龄劳动者仍然在正常工
作，但他们在工作过程中难免遇到一些问题：有没有年休假？加班有
没有加班费？高温津贴能不能拿？

法律专业人士认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在与工作单位
签订协议时，应对报酬、加班费、年休假工资、高温津贴等相关权益有
明确约定，企业也应规范用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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